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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完毕止）；2、请求裁定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仲裁费用。根据仲裁庭要求，广州

环投集团对本案仲裁请求第 1 项进一步明确如下：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

人支付本项目垃圾堆体整治费用共计 33,519.29 万元（其中投标报价第 1.1 项

“工程直接费”为暂定金额，该项费用实际支付金额以财政审核为准）。本案已

于 2020 年 12 月 27 日和 2021 年 6 月 19 日两次开庭审理。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

具之日，该案仍在仲裁处理中，未有最终结果。 

除上述情况外，收购人最近五年未涉及其他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

或仲裁；收购人最近五年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。 

 

（六）收购人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

根据《收购报告书》、收购人的书面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截至本法律意

见书出具之日，收购人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： 

序号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
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 

地区的居留权 

1 李水江 董事长、党委书记 中国 广州市 否 

2 吴宁 董事、党委副书记 中国 广州市 否 

3 谭劲松 外部董事 中国 广州市 否 

4 苏祖耀 外部董事 中国 广州市 否 

5 马晓茜 外部董事 中国 广州市 否 

6 唐晓婧 职工董事 中国 广州市 否 

7 唐和平 监事会主席 中国 广州市 否 

8 武琼 监事 中国 广州市 否 

9 金卫琼 监事 中国 广州市 否 

10 张士斌 监事 中国 广州市 否 

11 叶扬 监事 中国 广州市 否 

12 林伟文 纪委书记 中国 广州市 否 

13 周卫东 副总经理 中国 广州市 否 

14 张雪球 副总经理 中国 广州市 否 

15 祝晓峰 副总经理 中国 广州市 否 

16 张焕亨 总工程师 中国 广州市 否 

17 童燕 董事会秘书 中国 广州市 否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